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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
一、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公司）之董事會決議通過將公司之部分廠房出售予乙股份有限公司，

雙方並已依約履行。在之後召開的甲公司董事會中，董事A質疑董事長B主導該案，有賤賣公司

資產之嫌。B遂詢問在場所有董事，是否同意將該廠房出售追認案列入下次股東會議程，提請股

東會討論，此一提議獲得在場之多數董事的同意。嗣後，在甲公司股東中，「廠房出售追認

案」獲得出席股東表決權中絕大多數的支持，決議通過。請問甲公司股東會就「廠房出售追認

案」加以決議，是否因決議內容違法而無效？請就決議內容合法、違法之可能理由，詳細分析

論述之。（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在測驗考生股東會與董事會權限劃分以及公司讓與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認定標準。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商事法講義》第一回，林律師編撰，頁16-17、36，公司法。 

答： 
本件甲公司股東會就「廠房出售追認案」加以決議，是否合法，端看此事項之決議內容是否為股東會得決議之

事項：

(一)按公司法(下稱本法)第202條：「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

事會決議行之」，另按本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公司為下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

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

產」，至於是否為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通說採質與量分析判斷，即除了以交易價值作「量」之判斷

外，尚須考量讓與後公司是否會因此受到影響，是否會因此有無法繼續營業或營業大幅縮減之可能，要綜

合上述判斷才可決定是否屬於主要部分。

(二)假設甲公司所出售之廠房為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則甲公司股東會決議合法：

依本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此一事項須經公司股東會特別決議方得為之，本題中甲公司股東會若業

經特別決議通過，此部分應為合法。

(三)假設甲公司所出售之廠房為非屬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此項事項僅經董事會決議已足，無須股東會決議

行之，縱然以股東會決議准許或反對，均無拘束力：

依本法第202條，除了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事項外，均由董事會決議行之，此乃公司股東會與董

事會分權之依據，是以，本件廠房出售若非屬本法185條之情形者，自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即可，雖另由股

東會另行決議，此一決議雖與第202條不合，惟並非無效，僅係對董事會無拘束力爾。

二、A經營小本生意，A之姪子B也來幫忙。因業務需要，A平日常需簽發支票支付小額貨款，但A分身

乏術，又對B信任有加，A乃將個人印章及支票本交給B，並授權其可代為簽發支票以支付貨款。

後因B之兄C欠下債務，債權人D追討甚急，C求助於B，B乃以其手邊之A的印章及支票，簽發支票

予D，以清償C之債務。嗣後，D將該支票肯書轉讓予其債權人E（E不知B、C、D間就本支票簽發

之過程）。若E屆期提示支票不獲付款，請問E可否向A行使追索權？請附理由詳細說明之。（20

分） 

試題評析 本題爭點在於票據之表見代理責任。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商事法講義》第四回，林律師編撰，頁12，票據法。 

答：
A應負發票人之責任，E得向A行使追索權。

(一)本題A將個人印章及支票本交予B，並授權代為簽發支票以支付貨款，惟B將以A之名義簽發係清償C之債

務，僅蓋A之印章，若非基於代理之意思，而係冒以他人名義簽發票據，實屬票據之偽造，則依票據法第5
條第1項反面解釋，則A無須負責。

(二)然而，A因交付印章及支票簿，已有表現外觀存在，屬表見代理之情形，自應負授權人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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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係出於代理之意思，雖未載明代理之旨，將本人印章蓋於票據之上，此為「票據代行」，依實務見解最

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2716號，應為有效代理之形式，縱然有代理人未被無權或逾越權限之情形，亦應以

無權代理或越權代理處理之。 
2.本件A交付印章及支票本予B，並曾授權開立多張支票，業已有表見外觀，依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1428
號判例：「某甲在某某配銷所之職位僅次於上訴人，上訴人之印章與支票簿常交與某甲保管，簽發支票

時係由某甲填寫，既為上訴人所自認，縱令所稱本件支票係由某甲私自簽蓋屬實，然其印章及支票既係

併交與該某甲保管使用，自足使第三人信其曾以代理權授與該某甲，按諸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之規定，

自應負授權人之責任」，因此A曾授權予B，並將印章予支票簿交B保管，有足使第三人信其曾以代理權

受與B，A應負授權人責任。 
(三)結論：本題B應為表見代理A發票，A應負授權人責任亦即支票發票人責任，若執票人不獲付款時，執票人

得向發票人追索之。 

 

三、出口商甲以CIF條件出售一批鐵捲給巴西商乙，委我國籍運送人丙承運。貨物裝載上船後，丙簽

發一套三份無不得背書轉讓記載之正本載貨證券給甲，載貨證券上記載甲為託運人，乙為受貨

人及受通知人。貨抵巴西後，因乙需貨孔急，出具擔保提貨書，丙在乙未繳還載貨證券的情

況，便放貨給乙。詎料甲乙間存有貿易糾紛，乙並未支付貨款給甲，持有載貨證券並受有貨價

損失的甲向運送人丙為貨物全損之求償。本件運送人丙是否應負責？法律基礎為何？設丙應對

甲負責，就甲之貨價請求，丙可否主張海商法單位責任限制？就丙之賠款損失，丙可否依據擔

保提貨書向乙請求？試分別申論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在測驗考生「無單放貨」之相關問題。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商事法講義》第三回，林律師編撰，頁22-25，海商法。 

 

答： 
(一)丙應對甲負責，法律依據及理由如下： 

1.按海商法第60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至第六百三十條關於提單之規定，於載貨證券準用

之」；民法第630條規定：「受貨人請求交付運送物時，將提單交還」，「按載貨證券具有換取或繳還證

券之性質，運送貨物經發給載貨證券者，貨物之交付，應憑載貨證券為之，即使為運送契約所載之受貨

人，苟不將載貨證券提出及交還，依海商法第104條(編按：即現行法第60條)準用民法第630條規定，仍不

得請求交付運送物，不因載貨證券尚在託運人持有中而有所不同。故運送契約所載之受貨人不憑載貨證

券請求交付運送物，運送人不拒絕而交付，如因而致託運人受有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

院86年台上字第2509號判例參照）。 
2.本件甲係以CIF貿易條件將貨物出賣予乙，即甲丙間訂有運送契約，依上開規定及實務見解可知，丙因無

單放貨導致甲受有貨價損失，按「運送人對於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應負責任」，海商法第5條、

民法第634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因此既然甲丙間有運送契約存在，運送人對於運送物之喪失，應負責

任，故針對貨價損失部分，甲自得向運送人丙請求之。 
(二)依實務見解在無單放貨之情形下，運送人應不得主張海商法單位責任限制： 

1.按「次查上訴人安排福建省輪船公司運送上開貨物自香港至福州，該輪船公司在未收回載貨證券及經被

上訴人指示之下，即逕行將該貨物交與廣益公司，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及海商法第一百零四條準用民

法第六百三十條之規定，上訴人顯違反其注意義務，自應對被上訴人不能收回貨價之損害，負其賠償責

任，上訴人上開無單放貨之行為應與被上訴人貨款之損害具有直接因果關係。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之損

害乃因信用狀有瑕疵而遭拒絕付款云云，要屬無涉。又系爭貨物係上訴人之使用人或代理人福建省輪船

公司不憑載貨證券違約放貨，因該貨已經離船，自無海商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二項(編按：現行法第70條第

2項)所定單位責任限制之適用」(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751號判決)。 
2.由此可知，實務見解認為無單放貨，其僅係債務不履行之責任，並非係貨物毀損滅失之情形，應無海商

法第70條第2項單位責任限制之適用。 
(三)丙得向乙請求賠款損失： 

1.實務上所謂擔保提貨之制度，乃受貨人未取得載貨證券而請求運送人交付運送物時，運送人為減除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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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須對善意持有載貨證券之第三人負擔責任之風險，要求受貨人提出擔保提貨書，保證受貨人交還載貨

證券之責任，嗣如受貨人未交還載貨證券，運送人因善意持有載貨證券之第三人主張權利而負賠償責

任，則運送人可循該擔保提貨書轉向受貨人或其銀行索償。故於航運實務，運送人要求受貨人提出擔保

提貨書純係為確保其自身權益而來。因此，若運送人選擇讓受貨人以此方式領貨，「如提貨錯誤時，船

公司得向擔保人請求賠償，並非出口商可向擔保人請求賠償，亦即『擔保提貨人為有權受領貨物之

人』」(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229號判決意旨參照)。 
2.可知，本件乙已出具擔保提貨書，擔保將來其未交還載貨證券與丙，若導致運送人丙須負損害責任，則

丙賠付後，得以此擔保提貨書轉向受貨人乙請求賠償。 

 

四、甲為乙壽險公司的受僱業務員，甲向丙招攬投資型保單時，以乙壽險公司商品文宣夾帶甲自行

製作之精美MEMO方式為招攬。乙公司商品文宣印有「不保證最低投資收益及不負責投資標的盈

虧」等細小用語，甲自製MEMO上則載有保證保本率105%／年明顯字眼，該MEMO並蓋有乙公司之

營業處章。丙投保後，發現收益不僅不如預期，甚至低於保本率。試問：乙是否應對丙負責該

MEMO所載保證保本率之差額損失？設乙應對丙負責，則乙可否向甲請求該差額損失賠款？（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在測驗同學關於投資型保單爭議問題，考題稍偏離保險法主要爭點。 

 

答： 
(一)乙應對丙負系爭MEMO所載之差額損失，理由如下： 

1.第188條第1項：「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

用人不負賠償責任」；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前段：「業務員經授權從事招攬之行為，視為該

所屬公司授權範圍之行為，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並就其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損害依

法負連帶賠償責任」，合先敘明。 
2.雖然乙公司之商品文宣以細小文字印有不保證收益跟自負盈虧等文字，惟受僱於乙公司之保險業務員

甲，仍需要據實告知盈虧自負，否則其以自製MEMO方式招攬業務，並以粗大字體為保本及保證獲利之

記載，實屬以誇大不實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為招攬，使人誤信，因而訂立投資型保單契約，

何況，該招攬行為已有乙公司營業處之蓋章，顯見已經乙公司授權，並無盡相當之注意之情事，則依上

開規則，將視為乙公司授權範圍之行為，倘若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甲依法應負民法侵權行為責

任，而乙公司則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以及上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應與甲負連帶賠償責任，故乙公司

應對丙負責。 
(二)假設乙須對丙負責，則乙得向甲請求差額損失： 

1.民法第188條第3項：「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此部分在僱用人乙

公司賠償於被害人後，具有內部求償可向甲請求其賠償之差額損失。 
2.之外，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因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致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而造

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規定參照）。又關於受僱人應如何服勞

務，民法並未設規定，自應依契約約定內容，並服從僱用人之指示，服其勞務。如係有償之僱傭契約，

受僱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受僱人倘因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為不完全之勞務給付，致僱

用人受有損害者，即應負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責任。丙身為保險業務員應依系爭聘僱契約、約定書之約

定，遵守「保險法」與「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等政府訂頒之相關法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對

於系爭保單之要保人負有資訊揭露及說明告知義務，亦有債務不履行之責任1，併予敘明。 

                                                           
1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87號民事判決。 


